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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狮脑山 资料图

科学导报讯 5 月 14 日，晋中市生态环境局平遥分局

组织辖区内重点工业企业召开 2026 年大气污染防治暨工

业企业治污能力综合提升工作推进会，会上对《平遥县

2026 年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攻坚方案》《平遥县传统产

业集群铸造行业治污能力综合提升实施方案》《平遥县传

统产业集群再生橡胶行业治污能力综合提升实施方案》

《2026 年平遥县扬尘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等文件进行了解

读，并对 2026 年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做了具体的

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目前全县空气质量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

进入 5 月份以来，全县臭氧指标明显处于劣势，各相关工

业企业要加强涉 VOCs 工序的管控，5 月底前全部更换一

次活性炭，涉 VOCs 工序高温时段错峰作业，天燃气锅炉

须采用低氮燃烧工艺，鼓励铸造蘸漆工艺优化为链条浸漆

工艺，全面减少 VOCs 和氮氧化物的排放；各重点工业企

业要高度重视移动源的污染治理，鼓励非道路移动机械使

用电等清洁能源替代，厂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进行全

部注册、登记、上牌，纳入监管，并按规定开展尾气检测工

作；各企业要对前期通报的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控系统

（门禁系统）的问题进行积极整改，坚决杜绝门禁系统随意

离线、实时视频无法查看、远程图片、通行视频和同程视频

不上传等问题。同时要积极优化运输结构，鼓励加大使用

电能、氢能等新能源货运车辆，推动运输车辆的清洁能源

替代。

会议强调，生态环境法典已经出台并将于 8 月 15 日

开始实施，面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各

工业企业要充分认识治污能力综合提升对企业生存发展

的重要性，要积极主动高标准整改，自觉履行环境保护的

社会责任。晋中市生态环境局平遥分局将深入各企业进行

帮扶指导，督促企业完成整改。对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未通

过验收的企业依法停产整改，并进行严格执法。 王梅

晋中市生态环境局平遥分局

召开 2026 年大气污染防治暨工业
企业治污能力综合提升工作推进会

2025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97 天，比率

首次超八成；PM2.5 平均浓度降至 32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20.0%；6 项污染物浓度首次

全部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以上，均创

历史最优。一组组数据，显示出阳泉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的坚实足迹。五年来，阳泉以恒

久之功破解生态难题，让“天常蓝、水常清、

山常绿”的愿景逐步照进现实，为高质量发

展厚植绿色底色。

精准攻坚治污：

数字见证蓝天碧水蜕变

狮脑山松涛阵阵，满目青翠；桃河清波

悠悠，穿城而过。山城阳泉的“面容”清晰而

妩媚。

作为山西“东大门”、京津冀重要生态屏

障，阳泉把污染防治作为转型“必答题”，以

“五管齐下”之策打赢蓝天保卫战。

阳泉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中心作为全

省首个地市级环境污染综合指挥项目，搭建

7 个大数据应用场景，接入 80 余家重点排

污单位在线监控、104 家重点用车单位门禁

系统及 28 个国控省控乡镇站点数据，22 个

智能监控点位全天候捕捉扬尘、火点等问

题，形成“发现—移交—整改”闭环机制。

“我们还将建设工地及道路扬尘监控管理系

统、机动车尾气排放监控系统等，实现对各

类污染物排放的全方位监测和分析，为城市

工业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参

考。”阳泉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中心负责人

贾皎皎介绍。

阳泉主动融入“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

保护工程，推进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

5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全部达优良水质；强化

娘子关水源地保护，加快桃河清水复流等项

目建设，让穿城河流重现生机。土壤污染源

头防控不断加强，危废、医疗废物处置规范

有序，盂县西烟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年处理

200 万吨大宗固废的生产线高效运转，昔日

“废渣渣”变身绿色建材，推动固废综合利用

产业集群发展。

系统修复生态：

人与自然共生画卷徐徐展开

3 月 22 日，17.2 公里的桃河生态综合

治理工程正式启动，一幅幅未来桃河的设计

规划图在微信群里热传。这项包含了河道整

治、生态修复、水质提升等核心任务的生态

大工程成了阳泉市生态质量持续改善的最

新标注。

“十四五”期间，阳泉聚焦“两河四山一

泉域”，一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让生态屏障更加牢固。荒山披绿装，伤

疤焕新颜。阳泉持续推进太行山生态保护

修复、环京津冀生态屏障建设等工程，实施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和采煤沉陷区

综合治理，通过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提升

等措施，大幅提升森林覆盖率。以林长制为

抓手，完善“林长+”网格化防火体系，全方

位守护林草资源安全，让绿色成为城市最

厚重的底色。生态治理成效浸润城乡各处，

平定县冠山镇榆树院村的荒坡蝶变便是鲜

活缩影，一株株花椒苗已然在昔日荒坡上

扎根生长。“以前这道坡上满是杂草，现在

都种上了花椒苗，希望将来也能结出‘金豆

豆’。”榆树院村党支部副书记苏泉话语间

满是期待。

全面推行河长制，创新“河长+河警长”

“河长+检察长”机制，聘用民间河长、巡河员

扩大护河“朋友圈”。推进龙华河、香河等幸

福河创建工作，统筹防洪安全、水资源保护、

水生态修复等多重目标，让河流不仅是生态

廊道，更成为群众共享的宜居空间。生态建

设的成效不断显现，盂县成功创建国家级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矿区获评省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高新区入选全国城市和产业园

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

深化绿色转型：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阳泉深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

产业结构向新向绿向效转型。

“十四五”期间，阳泉建成 12 座智能化矿

井，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 95.84%；青于蓝储

能电站、平定风电二期等项目并网发电，新能

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 270 万千瓦，10 年

增长 10 倍以上。数字经济与绿色产业深度融

合，百度云计算中心智算扩容完成，3000P 智

算规模稳居全省前列，“智车之城”成为城市

新名片，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动能。

“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成为国家级夜

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

动周影响力持续提升，“一城阳光、泉漾太

行”文旅品牌效应凸显。2024 年，阳泉首次

获生态环境部通报表扬，其在美丽中国建设

中的地方实践经验向全国推广。

从工业重镇到生态绿城，“十四五”期

间，阳泉这座传统工业城市，从“被动应付”

到“主动作为”，从“单点治理”到“系统推

进”，从“末端治理”到“标本兼治”，书写了一

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绿色答卷。站在新的起

点，这座焕新之后的“中共创建第一城”，将

让更多美好在桃河两岸慢慢发生。 郭强

阳泉：在转型中擦亮生态底色
一线传真K yixian chuanzhen

科学导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平鲁区煤矸石等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加强辖区产废企业日常管理，

进一步提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切实降低

辖区环境安全风险，5 月 15 日，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平鲁分

局组织召开全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工作培训会，邀请

朔州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科科长王建河围绕煤矸石等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处置、台账记录、日常管理、执法监督

等相关内容进行培训学习。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平鲁分局生

态股、生态环境执法队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相

关业务人员共 70 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会旨在全面提升产废单位对工业固体废物

的日常管理水平，深入推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信息管理工

作的规范化与高效化。会上，王建河通报了全市当前煤矸

石环境问题整治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风险隐患，详细讲解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日常管理要点、年度申报流程以及转

移联单的操作规范。王建河强调，要纵深推进非法倾倒处

置煤矸石专项整治，坚持举一反三，充分运用技术手段，鼓

励发动群众参与，深入排查整治非法转移倾倒煤矸石等各

类违法行为，确保问题早发现、早治理。

会议要求，一是要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各相

关企业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市相关要求，建立

固废管理日常风险排查评估及整改制度，定期开展自查自

纠，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二是各产废单位要严格落实日常

管理及联单管理要求，确保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等

环节合法合规；三是要按时、按要求完成《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台账》数据报送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李恒松

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平鲁分局

召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管理工作培训会

5 年来，以恒久之功破解生态难题，“天常蓝、水常清、山常绿”的愿景正逐步实现———

科学导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国防人防意识，提升应急

处置与自救互救能力，助力基层安全防线建设，5 月 12 日

上午，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绛县分局组织在职党员参与由浍

水社区联合绛县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御景华府小

区开展的人防紧急疏散实战演练活动。

演练现场，全体参与人员认真聆听工作人员讲解人防

工程功能、应急防护要点及相关设备操作规范，细致学习

应急避险核心知识。随着预警信号正式发出，在疏散引导

组的有序指挥下，参与人员严格按照演练要求，低姿快速

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顺利抵达指定人防隐蔽区域，圆满

完成全流程疏散避险操作。同时，医疗救护组现场开展创

伤包扎、心肺复苏等实用自救互救技能教学，各专项小组

分工协作、高效配合，同步做好信息登记、心理疏导、物资

保障等各项工作，全程组织严密、流程规范、联动顺畅，以

实战化场景全面普及人防安全知识与应急防护技能。

此次演练，不仅让该分局党员干部深入掌握了人防疏

散、应急救援的实操技能，而且还强化了安全防范意识和

国防观念，进一步加深了与社区、各联动单位的协同配合

能力。下一步，该分局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树牢安全

发展理念，常态化参与各类应急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

动，不断健全完善单位内部应急处置体系，同时立足生态

环境工作职能，将安全防范工作与生态环保履职紧密结

合，全力筑牢生态环境安全与社区安全双重防线，切实守

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辖区生态环境安全。 邵康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绛县分局

积极参与社区人防
紧急疏散实战演练

为持续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用好典

型案例警示教育抓手，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现

公布一批涉气环境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

案释法，以案促改，督促企业树牢环保法治

意识，压实治污主体责任。请相关企业引以

为戒，举一反三。

太原市某机械设备企业未按规

定完成消耗臭氧层物质销售备

案手续案

【案情简介】2025 年 12 月 15 日，太原

市生态环境局接到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线索

推送，显示山西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尚未完

成 2025 年度《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

单》中所列 HCFCs（氢氯氟烃）和 HFCs（氢

氟碳化物）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销售备案工

作。对此，环保执法人员立即通过非现场执

法方式，核查消耗臭氧层物质信息管理系

统，确认该单位无任何备案记录。随后，执

法人员电话通知该单位负责人，明确告知其

须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备案。2026
年 1 月 13 日，执法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复

查，发现该单位仅完成了 HCFCs 的销售备

案，仍未对 HFCs 进行备案。

【查处情况】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

款第（一）项“下列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备案手续：（一）消

耗臭氧层物质的销售单位”的规定。太原市

生态环境局依据《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

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参照山西省生态

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总则

第十八条关于未纳入专项罚款幅度裁量表

的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决定对该单位处罚

款 5000 元。

【案件启示】本案办理过程中，生态环

境部门充分依托消耗臭氧层物质信息管理

系统，以非现场检查手段实现精准执法，展

现了信息化赋能环境监管的优势。同时，执

法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相结合”理念，主动

作为、事前提醒，给予企业充分的整改时限

和空间，使企业在心服口服的基础上认识错

误、主动整改。这种“科技锁定问题+柔性督

促整改”的执法模式，既彰显了法治刚性，也

体现了监管温度，为同类案件查处提供了有

益借鉴。

忻州市原平市某炭黑生产企业

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案

【案情简介】2025 年 12 月22 日，忻州

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对生态环境部监

督帮扶远程推送的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

进行排查时发现，原平市某炭黑生产企业厂

区烟气扩散状态异常。执法人员立即使用气

体检测热成像仪开展非接触式远距离排查，

快速锁定排放异常点位。进一步检查发现，

该企业炭黑生产线污染防治设施未正常运

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未经有效

处理直接外排，存在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

施的环境违法行为。

【查处情况】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

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

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

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

定。2026 年 3 月 18 日，忻州市生态环境局

依据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

（二）项，参照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7 排污许可类 PW-4
的相关规定，决定对该企业处罚款 33 万元，

并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

【案件启示】炭黑生产工艺具有复杂、

排放点位隐蔽的特点，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烟气扩散异常往往难以通过肉眼直接发现，

传统执法方式面临“看不见、找不准、进不

去”的难题。利用气体检测热成像仪开展非

接触式远距离排查，具有非接触、快速锁定、

不受光线和距离限制的优势，能够敏锐捕捉

热源及烟气扩散轨迹。忻州市生态环境局借

助气体检测热成像仪远距离扫描发现异常

热源与烟气扩散轨迹，精准锁定排放异常点

位，再经现场核实治污设施运行问题，有效

提高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的精准度，让违法排

污行为“原形毕露”，充分展现了现代科技手

段在环境执法中的优势。

晋中市介休市某建材厂超过许

可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 2025 年 7 月 18 日，晋中

市生态环境局针对大气污染高值区域，组织

开展涉气企业专项执法排查工作。在介休市

绵山镇某建材厂（主要生产煤矸石砖，配套

建有湿电除尘及湿法脱硫设施）现场检查时

发现，企业生产正常，污染防治设施处于开

机运行状态。随后开展的执法监测结果显

示，该企业外排废气中二氧化硫指标符合现

行排放标准要求，但颗粒物排放浓度超出标

准规定限值，存在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的环

境违法行为。

针对颗粒物浓度超标情况，晋中市生态

环境局执法人员就污染防治设施配置问题

对该建材厂负责人进行问题反馈，并帮助企

业查找原因，建议安装自动加药装置，减轻

湿电除尘压力，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企业当场认可问题成因，主动认领整改要

求，承诺按期完成设备升级与运维制度完

善。

【查处情况】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

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

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

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

定。晋中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参照山西省生

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

2.7 排污许可类 PW-2 的相关规定，决定对

该企业处罚款 21 万元。

【案件启示】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要坚决

摒弃“以罚代管”的传统模式，在严守生态底

线、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主动延

伸服务触角，以监管对象所需所急为出发

点，深入企业开展精准帮扶指导，提出针对

性整改建议，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向“主

动合规”转变，切实提升企业的环境管理水

平。

长治市襄垣县某煤化工企业超

过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2025 年 4 月，长治市生态

环境局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和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排查发现，襄垣县某

煤化工企业 2024 年度有组织污染物排放总

量超出排污许可证许可限值。执法人员于 4
月 16 日到现场开展执法检查，对照排污许

可证载明的排放许可限值，对企业污染物排

放总量进行逐一核算。

经查，该企业排污许可证中有组织排放

年许可限值颗粒物 3.31 吨、二氧化硫 23.15
吨、氮氧化物 33.07 吨。但在线监控企业端

提供的数据显示，该企业 2024 年 1~12 月实

际排放总量为颗粒物 7.541 吨、二氧化硫

45.728 吨、氮氧化物 80.926 吨，分别超许可

排放量 4.231 吨、22.578 吨、47.856 吨，三项

污染物均超出许可限制 20%以上。企业对

上述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查处情况】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

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

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

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

定。长治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参照山西省生

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

2.7 排污许可类 PW-2 的相关规定，决定对

该企业处罚款43 万元。

【案件启示】排污许可是固定企业排

污、强化总量管控的核心抓手。长治市生态

环境部门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精准执法”

模式，依托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和

自动监控平台，通过线上排查、远程监测，实

现对重点行业企业排放总量的常态化预警

与动态化核查，破解现场巡查短板，形成“线

上预警、线下核查、从严查处”的闭环监管，

有效提升非现场监管效能。

运城市平陆县某铝矾土煅烧企

业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

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 2025 年 4 月 16 日，运城

市生态环境局接到省生态环境厅交办线索，

反映平陆县某铝矾土煅烧企业存在污染防

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烟气直排的环境违法行

为。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查核实。

经查，该企业为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单位，建

有 4 座铝矾土煅烧炉，年煅烧铝矾土熟料

20 万吨。现场检查时，3 号铝矾土煅烧炉处

于生产过程中，但其配套的脱硫塔、喷淋系

统及湿电除尘等污染防治设施均未开启，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含尘、含硫煅烧烟气未经任

何处理直接外排。

【查处情况】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

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

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

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

定。运城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参照山西省生

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7
排污许可类 PW-4 的相关规定，决定对该企

业处罚款 31 万元，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同

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

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将该案移送公安机

关，对企业环保负责人行政拘留 10 日。

【案件启示】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单位绝

非环境监管的“盲区”或“洼地”，任何企业在

正常生产状态下都必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运行。该企业在煅烧炉正常生产的情况

下，配套的脱硫塔、喷淋系统及湿电除尘等

污染防治设施却全部未开启，导致含尘含硫

烟气未经处理直接外排，性质恶劣。对此类

故意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的恶意违法行为，

生态环境部门必须坚持“零容忍”，依法从严

从重查处，形成“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的震

慑效应，倒逼企业摒弃侥幸心理，切实履行

“生产必治污、治污必达标”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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